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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融机构债务逾期的进展
暨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金融机构债务及逾期的基本情况
2016 年 9 月，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资源”）向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原“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以下简称
“长城四川分公司”）借款 4 亿元，已于 2018 年 9 月期限届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仍剩余
1.92 亿元本金未归还，构成实质性逾期。

公司以所持有的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租赁”）57.5%股权为
上述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阙文彬先生
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9 年 5 月，公司将持有的广西南宁三山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100%股权和维西凯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及其所涉及的采矿权、探矿权等资产，以
及拥有的位于甘肃省康县的梅园会议中心和武汉市汉阳区的房产等资产，用于上述债务的补
充增信措施，并适时配合办理抵质押登记手续。

2020 年 1 月，长城四川分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申请
强制执行，成都中院于 2020 年 4 月向公司下发《执行裁定书》，陆续冻结了公司所持有的子公
司股权，查封了公司所拥有的资产，并冻结了公司部分银行账户。 2021 年 1 月，长城四川分公
司通过公开挂牌拍卖， 将该债权以及其他附属权利一并转让给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厚资管”）。 2021 年 6 月，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都法院”）
在“阿里拍卖·司法”（sf.taobao.com）发布股权拍卖公告，公开拍卖公司持有的交通租赁 57.5%
的股权（即上述债务的质押物），起拍价为 49,469.5950 万元，因无人出价，该次拍卖流拍。 流拍
后，新都法院继续在“阿里拍卖·司法”（sf.taobao.com）发布股权拍卖公告，再次公开拍卖上述
质押物股权，起拍价为 39,575.6760 万元，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 (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开投集团”）以上述起拍价为最高应价胜出。 截至目前，公司持有的交通租赁 57.5%股权已完
成股权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被司法划转至开投集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9-001 号、临 2019-012 号、临 2019-023 号及临 2020-005 号《关于
金融机构债务逾期的公告》、临 2020-006 号《关于收到＜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的公
告》、临 2020-022 号《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临 2020-041 号《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
户被司法冻结的公告》以及临 2020-042 号、临 2020-045 号、临 2020-046 号、临 2020-047 号、临
2020-048 号、临 2020-049 号、临 2020-051 号、临 2020-052 号《关于金融机构债务逾期的进展
公告》、临 2021-004 号《关于金融机构债务逾期的进展暨债权人变更的公告》、临 2021-044 号
《关于金融机构债务逾期的进展暨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临 2021-046 号《关于金融机
构债务逾期的进展暨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临 2021-047 号《关于金融机构
债务逾期的进展暨控股子公司股权再次被司法拍卖的公告》、临 2021-048 号《关于金融机构债
务逾期的进展暨控股子公司股权再次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及临 2021-055 号《关于金融机
构债务逾期的进展暨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司法划转的公告》。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都区法院”）下发的《执行裁
定书》（（2021）川 0114 执 576 号之一）和《股权拍卖款支付情况》等法律文书，就开投集团获拍
公司持有的交通租赁 57.5%股权下发拍卖成交裁定， 同时书面告知本次股权拍卖款的支付情
况。 本案申请执行人（债权人）国厚资管已收到法院拨付的债权本息共计 342,029,886.30 元，该
笔债务已清偿完毕，该案结案。

（一）《执行裁定书》内容
根据新都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

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46 条第一款、《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一条之规定，裁定
如下：

1、被执行人西部资源持有的交通租赁 57.5%的股权变更至买受人开投集团（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0004503958048）所有；

2、解除（2020）川 01 执 218 号执行裁定书对被执行人西部资源持有的交通租赁 57.5%的股
权的查封；

3、解除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对被执行人西部资源持有的交通租赁 57.5%股
权的质押权。 原质押权证作废；

4、买受人开投集团可持本裁定书到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
（二）《股权拍卖款支付情况》内容
根据新都法院出具的《股权拍卖款支付情况》，该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西

部资源持有的交通租赁 57.5%的股权， 成交价为 395,756,760 元。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1）渝 01 执 227 号案申请执行人开投集团作为首冻结股权的权利人申请参与分配（涉及交
通租赁业绩承诺补偿事宜的股权转让纠纷案，详见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具体
支付情况如下：

本案支付国厚资管 342,029,886.30 元、执行费 409,429 元，剩余 53,317,444.70 元支付至重
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三、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 相关权利人已依据上述裁定办理完成公司持有的交通租赁 57.5%股权的股权

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该部分股权已被司法划转至开投集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21-055 号公告）。

本次司法划转前，交通租赁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本次司法划转后，公司仅持
有交通租赁 0.9%股权，将会对公司未来的主营业务发展及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就该笔债务累计计提违约金及罚息共计约 14,375.79 万元，并将依据新都法院
出具的《股权拍卖款支付情况》涉及的国厚资管获偿金额，计提差额部分约 627.20 万元，预计
减少 2021 年第三季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约 627.20 万元；同时，鉴于上述股权已办理完毕股权
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因其最终的成交价格低于账面价值，亦将相应减少 2021 年第三季度
合并报表利润。

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本次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发布的信
息以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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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凯盛（自贡）新能源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8 月 27 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凯盛（自贡）

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贡新能源”）增资的议案》，本公司与自贡市金马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马投资”）签订增资协议，由本公司出资 30,000 万元人民币，以 1 元 / 注册
资本对自贡新能源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自贡新能源的注册资本由 20,000 万元增加至 50,000
万元，本公司将持有自贡新能源 6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凯盛（自贡）新能源有限
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55 号)。

截至目前， 本公司对自贡新能源增资事项已完成， 自贡新能源已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登
记。

2021 年 9 月 10 日，自贡新能源取得自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
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凯盛（自贡）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300MA67NRDD2F
住所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板仓工业园区东环路 19 号

法定代表人 章榕

注册资本 伍亿元整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期限 2018 年 05 月 03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新能源设备及相关产品的制造 、销售与服务 ；太阳能光伏玻璃 、深加工玻璃研
发 、生产、销售；新能源产业相关企业的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本次变更完成后，自贡新能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万元 60%
2 自贡市金马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0 万元 40%

合计 50,000 万元 *100 \# “0.00% “
100%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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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向下
修正“柳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价自 2021 年 8 月 24 日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期间触发“柳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柳药转

债”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 6 个月内（即 2021 年 9 月 14 日至 2022 年 3 月 13 日），如再次触发
“柳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在此之后，若再次触发“柳药转
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柳药转债”的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303 号）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公开发行 802.20 万张可
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额人民币 80,220.00 万元，期限 6 年。 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53 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80,22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债券简称“柳药转债”， 债券代码
“113563”。

根据有关规定和《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柳药转债”自 2020 年 7 月 22 日起可转换
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34.94 元 / 股。 因公司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柳药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6 月 24 日至 2021 年 6 月 9 日期间调整为 24.47 元 / 股； 因公司实施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柳药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6 月 10 日起调整为 23.87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2021-039）。
二、关于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

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 公司董
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

公司股价自 2021 年 8 月 24 日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期间，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即 20.29 元 / 股）的情形，已触发“柳药
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鉴于“柳药转债”发行上市时间较短，距离 6 年的存续届满期尚远，近期公司股价受到宏观
经济、行业变化、市场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较大波动，当前公司股价未能正确体现公
司长远发展的内在价值，且与转股价格存在一定差距，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从公平对待所有
投资者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以及对公司
长期稳健发展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利益、明确投资者预期，减少相应的审议
程序，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紧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情况为：6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持有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朱朝阳已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
不向下修正“柳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柳药转债”转股
价格，同时在未来 6 个月内（即 2021 年 9 月 14 日至 2022 年 3 月 13 日），如再次触发“柳药转
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在此之后，若再次触发“柳药转债”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柳药转债”的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权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756� � � � � � � � � 证券简称：浪潮软件 公告编号：2021-038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9 月 13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 1036 号 S06 楼南三层 309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6,817,5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599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柏华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 人，出席 6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与浪潮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00,311 83.6126 1,117,209 16.387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与浪潮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42,111 84.2258 1,075,409 15.7742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与浪潮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签署 《金融服务协议 》的议
案

5,700,311 83.6126 1,117,209 16.3874 0 0.0000

2 关于预计与浪潮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5,742,111 84.2258 1,075,409 15.7742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议案 2 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交易对

方的关联方， 为关联股东， 在会议审议上述议案时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的股份
61,881,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09%）不计入第 1 项、第 2 项议案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海青、陈朋朋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基于上述审核认为， 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席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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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投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 年 2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营层 3 亿元额度进行矿产资源类企业权益性投资的议案》。 根
据上述授权，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与中广核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香港联交
所证券代号：01164.HK）签署认购协议，通过全资子公司香港鑫茂投资有限公司认购中广核增
发的 659,400,000 股股票，每股价格 0.52 港币，投资金额合计港币 342,888,000（按照投资时的
相关汇率计算，约折合人民币 299,831,554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海南矿业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05）、《关于全资子公司
香港鑫茂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8）。

2021 年 8 月 23 日、2021 年 9 月 8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1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授权公司

经营层以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自有资金在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证券（包括股票、 基金、 债券
等）二级市场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南矿业关于使用部分
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

截至 2021 年 9 月 10 日， 公司通过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出售了持有的中广
核股票 64,865,000 股， 已处置股份累计损益为 1,76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12.35%。 2021 年 9 月 13 日，公司通过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出售了持有的中广核
股票 32,270,000 股， 已处置股份累计损益为 1,694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11.89%。截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公司已处置股份累计损益合计为 3,45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利润的 24.23%。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所持中广核股票分类
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经公司初步核算，截止 2021 年 9 月 13 日，本次出售的中广核股票资产扣
除其年初账面公允价值及本次相关交易税费后， 预计对公司 2021 年度净利润的影响约为
3,454 万元。 截止 2021 年 9 月 13 日，公司尚持有中广核股票 562,265,000 股。

以上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最终情况以会计师年度审计后确定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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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美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将从 20.59%减少至 18.15%。
公司于 2021年 9月 13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美光先生的通知，赵美光先生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2021 年 9 月 10 日、9 月 13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转让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40,5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4%。 现将其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基 本 信
息

名称 赵美光
住所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鸿博嘉园
权益变动时间 2021 年 2 月 19 日 、2021 年 9 月 10 日 、9 月 13 日

权 益 变 动 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1 年 2 月 19 日 无限售流通股 16,000,000 0.96
大宗交易 2021 年 9 月 10 日 无限售流通股 18,000,000 1.08
大宗交易 2021 年 9 月 13 日 无限售流通股 6,520,000 0.39
合 计 - - 40,520,000 2.44

注：合计持股比例尾数与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差异系因四舍五入产生。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赵美光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赵美光 286,763,548 17.23 赵美光夫妇持有北京瀚丰中兴管理咨询

中心 （有限合伙 ）100%份额 ，赵桂香 、赵桂
媛与赵美光为姐弟关系 ，赵美光与北京瀚
丰中兴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 赵桂
香、赵桂媛为一致行动人 。

北京瀚丰中兴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 51,515,151 3.10

赵桂香 2,146,600 0.13
赵桂媛 2,146,600 0.13
合计 342,571,899 20.59 —

2020 年 12 月 16 日，赵美光先生与嘉兴凯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股份转让协
议》，赵美光先生向嘉兴凯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89,644,463 股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39%，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11）。 上
表中赵美光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为前次权益变动后、本次权益变动前数据。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减持承诺、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
限制转让的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
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赵美光

无限售条件
股份

286,763,548 17.23 246,243,548 14.80
北京瀚丰中兴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 51,515,151 3.10 51,515,151 3.10

赵桂香 2,146,600 0.13 2,146,600 0.13
赵桂媛 2,146,600 0.13 2,146,600 0.13
合计 342,571,899 20.59 302,051,899 18.15

注：合计持股比例尾数与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差异系因四舍五入产生。
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

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2.�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赵美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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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撤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原告撤诉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金额：13,627.58 万元及其他费用
●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该案件已撤诉，该笔违规借款债权债务责任已消除。 公

司已于 2019 年年度报告中对违规借款事项（借款方为张瑞春）计提预计负债 10,754.76 万元。
本次撤诉后，将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收到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2021）黑 01 民初 4 号之二】，原告黑龙江省壹方融资
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方融资”）以与公司达成庭外和解为由向法院申请撤诉，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准许。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10 月，因债务纠纷，自然人张瑞春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请求冻结

公司及相关人员账户（详见公告：2019-078）；2021 年 4 月，因涉及违规借款的张瑞春一案，公

司被该案的担保方壹方融资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请求冻结公司及相关人员
账户资金（详见公告：2021-065）；2021 年 7 月，债务人与债权人及相关涉及方通过沟通协商，
与债权人达成和解。 债权人向法院申请解除公司因本事项涉及的诉讼保全措施（详见公告
2021-067）。

二、本次诉讼撤诉的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收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 《民事裁定书》

【（2021）黑 01 民初 4 号之二】，原告壹方融资于 2021 年 9 月 6 日以与公司达成庭外和解为由
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法院认为原告申请撤诉理由不违反法律规
定，予以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黑龙江省壹方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撤诉。
案件受理费 2300 元，减半收取 1150 元，由原告壹方融资负担。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已于 2019 年年度报告中对违规借款事项（借款方为张瑞春）计提预计负债 10,754.76

万元。 本次撤诉后，将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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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9 月 13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号长远天地大厦 C座二层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43,154,2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1.9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

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大会由公司副董事长杨
松柏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 人，出席 3 人，董事长朱雷先生、独立董事谢荣兴先生，杜建中先生因

工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李明颐女士因工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郭洪洁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经理卢建先生、财务总监孟长舒女士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撤销变更注册地址决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3,154,206 100.00 0 0.00 0 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及管理和租赁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0,267,297 99.92 100,000 0.08 4,100 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撤销变更 注册 地址
决议的议案 10,857,040 100.00 0 0.00 0 0.00

2

关于控股子公 司拟 签订
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及 管
理和租赁服务协 议的议
案

10,752,940 99.04 100,000 0.92 4,100 0.0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因董事长朱雷先生担任交易对方的执行董事，关联股东嘉益（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

议案二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进、汤金鼎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有效，会议的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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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集

团”）合计持有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2,873,432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62%。 其中，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598,993 股，通过“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 华能信托·
悦晟 3 号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信托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274,439 股。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号），近日，公司接到东
盛集团及信托计划委托人宁波市鄞州兵旅鼎甲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鄞
州兵旅”）通知，截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东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鄞州兵旅已累计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3,386,1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9%。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12,162,993 2.47% 协议转让取得 ：6,474,806 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5,688,187 股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
信托·悦晟 3 号单一资金信托 5%以下股东 4,274,439 0.87%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192 股

大宗交易取得 ：4,274,247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分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 12,162,993 2.47%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
悦晟 3 号单一资金信托 ” 系东盛集团
间接持有的股份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
信托·悦晟 3 号单一资金信托 4,274,439 0.87%

合计 16,437,432 3.34% —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

当 前 持 股
数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
司 1,564,000 0.32% 2021/7/27 ～

2021/9/13
集中竞价
交易

32.03 -
36.93 55,159,974.16 10,598,993 2.15%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
司－华能信托·悦晟 3
号单一资金信托

2,000,000 0.41% 2021/7/27 ～
2021/9/13

集中竞价
交易

39.00 -
40.40 78,720,371.80 2,274,439 0.46%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影响。
（五）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计划中，以东盛集团为主体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以信托计划为主体的减持计

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以信托计划为主体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在减持期间内，信托

计划实际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东盛集团及信托计划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严格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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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1 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
集体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情况，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公司定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周五)下午 15:00-16:30 参加“2021 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
会”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公司出席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韦在胜先生、董事兼总裁谈文先生、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叶文举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进行部分调整）。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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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9 月 13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日月光集团总部 B 栋 1 楼会议室（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 169

号 B 栋 1 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766,579,5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9.948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陈昌益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2 人，陈昌益先生、储一昀先生参加会议，其他董事因疫情防

护及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黄添一先生参加会议，其他监事因疫情防护及工作原

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史金鹏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732,998,745 98.0991 33,580,822 1.9009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732,823,045 98.0892 33,756,522 1.9108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732,823,045 98.0892 33,756,522 1.9108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1 关于 《2021 年 员工持 股计 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31,151,143 48.1233 33,580,822 51.8767 0 0.0000

2 关于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
理办法》的议案 30,975,443 47.8519 33,756,522 52.1481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 授权董 事
会办理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30,975,443 47.8519 33,756,522 52.1481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并进行了公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铭、王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审议事项以及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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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9 月 13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新路 8 号海澜之家 1 号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178,215,5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3.576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周立宸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未来三年股东现金分红规划（2021-2023 年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78,215,59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终止股份回购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78,215,490 100.0000 10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78,215,59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未来三年股东现金分
红规划（2021-2023 年
度）的议案

304,639,6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终止股份回购规
划的议案 304,639,559 100.0000 100 0.0000 0 0.0000

3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304,639,6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2、3 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恺、沈萌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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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9 月 13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美迪凯光学半导体有限公司小礼堂【海宁市长安镇（高

新区）新潮路 15 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91,197,91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91,197,9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2.557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72.557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葛文志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其中夏利敏、李潇、郭飚、韩洪灵、黄静、许罕飚以通讯

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王懿伟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华朝花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签订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1,143,216 99.9812 54,698 0.018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1,143,216 99.9812 54,698 0.0188 0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特别决议情况：议案 2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乔若瑶、孟营营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4 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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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9 月 13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清水路特 8 号武汉领带你汽车电控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普通股股东人数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6,801,13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6,801,1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320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71.320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和平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龚本新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副总经理陈伟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01,1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14,9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 为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阳、宋丽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3 日


